
深圳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

（1993年 1月 2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发布 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街道办事处的建设，密切政府与

居民的联系，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人

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受区人民政府领导，行使区人民政府

赋予的职权。

第三条 街道办事处管理区域的划分，应根据城市自然

条件、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联系居民和开展工作的原则

设立。辖区人口一般以四至六万人为宜。

第四条 街道办事处的设立、合并、撤销及变更管理区

域界线，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市、区规划部门应把街道办事处建设纳入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



第二章 职责权限

第六条 街道办事处应抓好社区文化建设，开展文明街

道、文明单位、文明楼院建设活动，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

俗，组织居民开展经常性的文化、体育活动。

第七条 街道办事处应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计

划生育、治安、民政、城建、房管、工商、税务、物价、防

空、防火、防风、防汛、防震、抢险救灾、住房改造、居民

迁移等工作。

第八条 街道办事处应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绿

化、美化、净化城市环境，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环境卫生、环

境保护工作。

第九条 街道办事处应做好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工作，

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转化，保护老人、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益。

第十条 街道办事处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优抚安置、社

会救济、婚姻登记管理、殡葬改革、残疾人就业等项民政工

作；办好托儿所、幼儿园、老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积极开

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教育工作。



第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应协助劳动部门做好待业人员的

管理、劳动就业推荐工作；协助武装部门、征兵机构做好公

民服兵役工作。

第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应指导、支持、帮助居民委员会

加强思想、组织、制度建设，定期开展先进居民委员会的评

比、表彰活动，向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时反映居民的

意见、建议和要求。

第十三条 街道办事处可召集辖区内的机关、团体、部

队、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协调解决本辖区内的行

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问题。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可检查、督促辖区内公安派出所、

税务所、工商行政管理所、房屋管理所、学校、医院等单位

的社会服务工作，必要时还可会同有关单位的主管部门下达

有关社会服务方面的任务。

第十五条 街道办事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

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扶持并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

业，创造条件，发展街道经济。在保障企业自主权的前提下，

做好本辖区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划、协调工作。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

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

第十七条 街道办事处建立主任办公会议制度，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涉及街道的重大问题，必须提交主任办公

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八条 街道办事处建立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民代

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街道办事处应向居民代表报告工

作，听取意见，接受监督，共商辖区内大事。

居民代表名额及居民代表的产生办法，由街道办事处按

实际情况确定，报所在区民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第十九条 市、区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不得直接向街

道办事处下达任务，确需街道办事处协助完成的任务，应由

市或区人民政府布置下达。

第二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

并分别报经市或区人民政府批准，可在街道办事处设立派驻

机构。派驻机构应尊重街道办事处的职权，接受街道办事处

的协调，支持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市民政主管部门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